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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

司对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

进行了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工作情况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5 年度审计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

（1）对公司年度财务报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股东权益

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发表了无保留意见审计结论；

（2）对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占用情况进行了审核，出具了专项说明；

（3）对公司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出具了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

（4）对公司在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情况进行了审核，出

具了专项审核报告。

二、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

（一）年审注册会计师与公司沟通情况

会计师事务所在对公司内部控制、合并报表范围、资产状况、经营情况等进

行深入了解后，与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并签订了审计业务约

定书。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相关规定审阅了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并与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了年报审计工作的事前沟通，了解了预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定

了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总体时间安排以及下一步的审计工作重点。

审计小组依据 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总体时间安排开展年度审计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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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小组的审计时间安排，审计小组在约定时限内完成了

所有审计程序，取得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并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意见稿）。

（二）关于年审注册会计师遵守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的评价

1、独立性

会计师事务所所有职员未在公司任职，并未获取除法定审计必要费用外的任

何现金及其他任何形式经济利益，会计师事务所和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

的相互投资情况，也不存在密切的经营关系；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的审计业务不

存在自我评价，审计小组成员和公司决策层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审计工作

中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小组成员始终保持了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双重独立，遵守了

职业道德基本原则中关于保持独立性的要求。

2、专业胜任能力

2025 年度审计中，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组成员共计 12 人，合伙人（含签字注

册会计师）2人，业务总监（签字注册会计师）1人，经理 1人，项目经理（含

签字注册会计师）4人，项目助理 4人。

审计组成人员具有承办本次审计业务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的职业证书，

始终保持应有的关注和职业谨慎性，并按时完成了本次审计工作。

（三）对会计师事务所提出改进意见的评价

在审计过程中，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小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公司提出

了改进意见。公司对其提出的改进意见已经采纳，部分已经开始实施改进。

（四）总体评价意见

经评估，公司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在公司年报审计过程中坚持以公允、客观的

态度进行独立审计，表现了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业务素质，按时完成了公司 2025

年报审计相关工作，审计行为规范有序，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完整、清晰、及

时。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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